
招 聘 岗 位 表
	单位  

名称
	单位简介
	岗位  名称
	所学专业
	招聘人数
	学历

学位
	其他资格条件
	联系电话

	广州市市直机关芳村花园物业管理中心
	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管理的处级事业单位，经费为自收自支。主要负责芳村花园物业管理工作
	普通管理岗位
	法律或行政管理 
	2
	大专或本科
	1. 年龄35周岁以下。

2. 广州市户口。

3. 熟悉保障性住房管理政策法规。 

4. 具有5年以上物业管理或房地产管理相关工作经验（年龄适当放宽）。
	联系电话：

020-83315873

联系人：黄咏宁

	
	
	专业技术岗位
	土建类
	1
	本科
	1. 年龄40周岁以下。

2．广州市户口。
3. 具有工程造价中级职称资格；

4. 具有5年以上房地产行业工作经验。
	

	
	
	专业技术岗位
	物业管理或档案管理
	1
	大专
	1. 年龄40周岁以下。

2. 广州市户口。

3. 具有物业管理或房地产专业中级职称资格，有5年以上房地产行业相关工作经验（年龄适当放宽）。
	


说明：职位要求的专业可参阅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》（1998年颁布）（含经教育部批准同意设置的目录外专业名单）、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》和《授予博士、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、专业目录》（1997年颁布）等。
1

